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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发行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

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2188号文核准。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基础发行规模为10亿元，可超

额配售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 本期债券附超额配售选择权。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即在基础发行规模10亿元

的基础上，由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在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上追加

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的发行额度。

2、本期债券发行面值为人民币20亿元（含10亿元超额配售额度），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共计

2,000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3、经具有证券业务评级资格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201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为908,

921.94万元； 发行人2012-2014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50,036.33万元、51,

555.23万元、59,310.67万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可供分配利润53,634.08万元，超过本期债券一年应

付利息的1.5倍。 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4、本期债券无担保。

5、本次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公开询价或招标结果确

定，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若第3年末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调整后本次债券票面利

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则本次债券存续期期限后2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本次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6、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5.5%-6.5%，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2015�年10月22日（T-1�日）

向网下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 并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2015�年10月23日（T�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

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7、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

条件。发行人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债券登记机构申请新质押式回购安排。如获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

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8、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规定

的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发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配售原则详见本

公告“三、发行”中“（六）配售” 。

9、网下发行仅面向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通过提交《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

下申购，合格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单位为1,000�手（100�万元），超过1,000�手的必须是1,000�手（100�

万元）的整数倍，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10、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投资

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11、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

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12、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本

期债券可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平台上市交易，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市场上

市交易。

13、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

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请仔细阅读《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该募

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2015�年10月21日（T-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

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14、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在本发行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如意集团、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指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 指

经发行人2015年股东会及相关董事会批准，公开发行的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公司

债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募集说明书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本次债券制作的《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议事规则》

《受托管理协议》 指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信用评级报告》 指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2015年度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本募集说明书 指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

报告期 指 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1-6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北证券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大公国际、评级公司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工作日 指 每周一至周五，不含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交易日 指 上交所的营业日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牛仔布 指

牛仔布是以纯棉靛兰染色的经纱与本色的纬纱采用三上一下的右斜纹组织交织而成

的布料。

原纱 指 原纱是由纺织纤维制成的细而柔软的、并具有一定力学性质的连续长条

经纱 指

各种织品都有长度和宽度，与布边平行的长度称为匹长，匹长的方向就为织物径向，

在织布时，用于径向的纱为经纱。

纬纱 指

与布边相垂直的长度称其幅宽，幅宽的方向为织物的纬向，在织布时，用于纬向的纱

称为纬纱。

络筒球经 指

络筒（又称络纱）是织前准备的第一道工序，它的任务是将来自纺部的管纱或绞纱在

络筒机上加工成符合一定要求的筒子。

浆纱 指 在经纱上施加浆料以提高其可织性的工艺过程。

烧毛 指

将纱线或织物迅速通过火焰或在炽热的金属表面擦过，烧去表面茸毛的工艺过程。纤

维经纺织加工会在纱线和织物表面产生很多茸毛，影响染整的工艺效果。

上浆 指

上浆是指织物浸涂浆液并烘干以获得手感厚实和硬挺效果的整理过程。 用纤维素锌

酸钠浆液浸轧棉织物，再经稀酸处理，使纤维素凝固在织物上，可取得较为耐洗而硬

挺的仿麻整理效果。

颈缩 指 在拉伸应力下，材料可能发生的局部截面缩减的现象。

细绒面 指 细绒棉，是相对长绒棉和粗绒棉的一种棉花。

长绒棉 指 长绒棉因纤维较长而得名，又称海岛棉，为一种栽培棉种。 锦葵科棉属。

清疏联 指 清梳联是将清棉与梳棉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组合成的一条新的生产线。

条卷 指

是精梳前准备工序，为精梳机提供伸直平行、定量准确、卷绕紧密、边缘整齐、纵横向

均匀、不粘卷、卷装大的纤维小卷。

末并 指 并条的最后一道工序，条子又称熟条。

紧密纺 指

紧密纺是在改进的新型环锭细纱机上进行纺纱的一种新型纺纱技术。 其纺纱机理主

要是：在环锭细纱机牵引装置前增加了一个纤维凝聚区，基本消除了前罗拉至加捻点

之间的纺纱加捻三角区。

支数 指 表示纤维或纱线粗细程度的单位。

小疵群质量控制技术 指

小疵群功能是针对一些非常规性疵点， 是为了控制在常规清纱工艺设定允许保留的

纱疵，这类疵点可能由于靠近纱体，或者是允许在布面上个别或低密度出现，所以被

设定保留。 但是，当这类疵点高于某个密度出现在布面上就会被验布所不允许，出现

该问题可能是牵伸不匀，皮辊变形或龟裂，罗拉偏心，钢丝圈磨损等原因造成个别管

纱出现类似珍珠状的连续性疵点， 这些管纱会在整块布面上形成一小块疵点群而严

重影响布面美观。 对于该类疵点，不可能通过常规清纱通道或分级清纱去切除，因为

该类疵点是被允许个别或低密度出现在布面，如果设定全部切除会造成过度切纱，影

响机器效率，而切纱后的接头直径可能比疵点还大，因此针对此类疵点必须用另外一

种方式清除， 这就是小疵群功能。 小疵群功能的原理是基于NSLT通道上发展出来，

设定同样具有：短粗节直径界限、长度界限；长粗节直径界限、长度界限；细节直径界

限、长度界限。不过与NSLT通道不同的是，小疵群对发现的疵点处理方式并非发现即

切除，而是采取先计算出现频率再决定处理方式的。

赛络紧密纺纺纱技术 指

是在传统环锭纺的基础上，增加了双须条喂入装置和气流集聚装置。两根粗纱经后导

纱器引向双喇叭口,以分离状态喂入环锭细纱机的同一牵伸机构,并以平行状态同时

被牵伸,经前罗拉输出后进如积聚装置，其纺出的纱线毛羽少、纱线光洁、条干均匀、

强力高的特点。

包芯纱直筒纺纱技术 指

在传统的细纱机上加装一根芯线罗拉，前罗出口处加装加捻包绕成型咀，通过控制芯

线和牵伸输出饰纱条之间的速比，经环锭加捻，使牵伸输出饰纱条与芯线在成型咀处

汇合并形成包绕作用，纺制出优质包芯纱。

原棉 指

原棉亦称皮棉，纺纱原料。 籽棉经过轧棉使纤维与棉籽分离，轧下纤维可用作纺纱原

料的，称为原棉。

化纤 指

化学纤维用天然的或人工合成的高分子物质为原料、 经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加工而制

得的纤维的统称。因所用高分子化合物来源不同，可分为以天然高分子物质为原料的

人造纤维和以合成高分子物质为原料的合成纤维。 简称化纤。

精梳 指

用表面植有梳针的机件对纤维丛的两端交替分梳， 除去不合要求的短纤维的工艺过

程。

棉预并 指 对梳棉条进行并和牵伸，以利于提高小卷的伸直平行程度。

清花 指

是将原棉进一步开松除杂，并进行充分均匀混合，制成一定重量、长度、厚薄均匀、成

型良好的棉卷。

穿筘 指

穿筘（kou)即穿经工序，是经纱准备工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穿经的任务就是根据织

物的要求将织轴上的经纱按一定的规律穿过停经片、 综丝和筘, 以便织造时形成梭

口，引入纬纱织成所需的织物，这样在经纱断头时能及时停车不致造成织疵。

煮炼 指

纤维织物上所黏附的天然杂质(如蜡状物、果胶物质、羊毛脂、丝胶等)以及浆料在一定

条件下用煮炼剂加以去除，称之为煮炼。

氧漂 指

漂白方法的一种。 氧漂要用专用的氧漂粉，氧漂比起其他对织物的漂白较温和，一般

不会损伤织物，可令白色或有色织物漂白后色泽更亮丽。

丝光 指

天然纤维素在浓氢氧化钠液作用下发生溶胀生成碱纤维素， 将碱洗除后成为丝光纤

维素。 丝光纤维素与天然纤维素的化学组成完全相同，仅物理结构不同。

拉幅整理 指

拉幅整理是利用纤维素、蚕丝、羊毛等纤维在潮湿条件下所具有的可塑性，将织物幅

宽逐渐拉阔至规定尺寸并进行烘干， 使织物形态得以稳定的工艺过程， 故也称定整

理。

预缩 指 用物理方法减少织物浸水后的收缩以降低缩水的整理过程，又称机械预缩整理。

印花 指 印花是用染料或颜料在纺织品上施印花纹的工艺过程。

并条 指

纤维材料经签到工序的开松、梳理，已制成了连续的条状半成品，即条子，又称生条，

但还不能将它直接纺成细纱。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发行公告中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的名称

本次公司债券的名称为“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1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 本期债券附超额配售选

择权。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决定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即在基础发行规模10亿元的基础

上，由主承销商在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上追加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的发行额度。

（四）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

本次公司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100元。

（五）发行价格

本次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六）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5年期， 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以及第3年末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七）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支付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次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2015年10月23日。 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

年支付一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年的10月23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同）。 本期

债券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3年的利息在2018年10月23日一起支付。 本

次公司债券到期日为2020年10月23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

年付息日的前1交易日，到期本金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6个工作日。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本次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本次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

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八）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公开询价或招标结果确

定，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若第3年末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调整后本次债券票面利

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则本次债券存续期期限后2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本次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九）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若发行人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

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

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第3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次债券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 或放弃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证

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准则完成回收支付工作。

（十一）回售申报

自发行人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 行使回售权

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

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十二）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日

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3个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十三）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托管

登记。 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十四）起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5年10月23日。

（十五）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10月2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10月2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顺延至下一个

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十六）到期日

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0年10月2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8

年10月2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到期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十七）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10月2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

年10月2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十八）计息期限

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10月23日至2020年10月22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

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10月23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5年10月23日

至2020年10月22日。

（十九）担保方式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二十）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已取得证券业务评级资格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

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二十一）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及专项偿债账户银行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

（二十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次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三）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债券采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发行对象为合格投资者，不向

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二十四）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二十五）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计费用（包括承销费用、委托管理费用、律师费、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手续费等）

预计不超过2,200.00万元。

（二十六）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10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优化公司债务结构，10亿元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二十七）上市地点

本次债券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二十八）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二十九）税务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三十）回购交易安排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同意， 本期债券上市后可进行质押式回购交

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三十一）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2日（10月21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信用评级报告

T-1日（10月22日） 簿记建档，确定票面利率

T日（10月23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发行起始日

簿记管理人向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网下认购协议》

T+1日（10月26日）

发行截止日

合格投资者在当日15:00�前将认购款划至簿记管理人专用收款账户

T+4日（10月29日） 披露发行结果公告

注：上述日期均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

程。

二、向合格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合格投资者

本次发行询价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且符合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5.5%-6.5%，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向合格投资者

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利率询价的时间为2015�年10月22日（T-1�日），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2015� 年10月

22日（T-1日）【9:30-15:00】之间将《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5�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

认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见附件）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四）询价办法

1、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询价和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

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1）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2）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0.01%；

（3）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4）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不得少于100�万元（含100�万元），并为100� 万元（1,000� 手，

10,000�张）的整数倍；

（5）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申购人新增的

投资需求，非累计。

2、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合格投资者应在2015�年10月22日（T-1�日）9:30-15:00�之间将加盖单位公章后

的以下文件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1）《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簿记管理人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申购传真：010-63210784，010-63210816；

咨询电话：010-63210782，010-63210850，010-63210864。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对投

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3、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并将

于2015�年10月23日（T�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

终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发行

（一）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且符合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面值为人民币20亿元(含超额配售选择权额度10亿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共

计2,000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参与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每家合格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000�手（100万元），超过1,000� 手

的必须是1,000�手（100�万元）的整数倍，每一合格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中填入的

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

（三）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2� 个交易日，即2015� 年10月23日（T� 日）至2015� 年10月26日（T+1�

日）。

（五）申购办法

1、凡参与本期债券认购的合格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的

合格投资者，必须在2015�年10月22日（T-1�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2、欲参与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在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主承销商，主承销商根据合格投资者的认购意向，

与合格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簿记管理人向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与其签订《网下认

购协议》。

各合格投资者应在2015�年10月22日 （T-1�日）9:30-15:00�之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簿记管理人

处：

（1）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

公章）；

（3）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5）簿记管理人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六）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合格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

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配售原则如下：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

到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

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原则上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

相同的情况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根据时间、长期合作等因素配售。 经发行人、主承销商及配售对象

协商，可对根据上述配售原则确定的配售结果进行调整。

（七）缴款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认购款须在2015� 年10月26日（T+2� 日）15:00�

前足额划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收款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合格投资者全称”和“15如意债认购款” 字样，

同时向簿记管理人传真划款凭证。

开户银行： 招行长春分行

开户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755914343810600

现代化支付行号： 308241000039

联系人：刘馨然

联系电话：010-63210850

传真电话：010-63210784

（八）违约申购的处理

未能在2015�年10月26日（T+1�日）15:00�前缴足认购款的合格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申购，簿记管

理人有权取消其认购。 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

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四、认购费用

本期债券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五、风险提示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期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六、发行人和承销商

（一）发行人：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宁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邱亚夫

联系人：薛彬彬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洸河路72号如意大厦

电话：0537-2933069

传真：0537-2935395

邮政编码：272000

（二）主承销商及其他承销机构

1、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法定代表人：杨树财

项目主办人：杨东辉、潘林峰、包超

项目组成员：杨东辉、潘林峰、包超、马骥、石睿柯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恒奥中心D座

联系电话：010-63210781

传真：010-63210784

邮政编码：100033

2、副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杜亚卿、瞿珊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5B

电话：010-66299509、010-66299517

传真：010-66299589

3、分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王梦漪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56号方圆大厦23层

联系电话：010-57184608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44

4、分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232号信托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联系人：高为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新华大厦312室

联系电话：010-68086722

传真：010-68588615

邮政编码：100045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或授权经办人）签字及加盖公章后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后，即构成

申购人发出的、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不可撤销的要约。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簿记管理人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

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上

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

海）

托管席位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

号

申购信息

3+2年，簿记建档利率区间5.5%-6.5%，

申购上限为20亿元

重要提示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及盖章后， 于2015年10月22日09:30-15:

00之间连同：

1 1、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2 2、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

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传真：

010-63210784、010-63210816，现场电话：010-63210864、

010-63210850、010-63210782。

4

5

6

合计

申购人在此承诺：1、申购人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完整、准确、有效；

2、申购人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以及申购款来源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自身的

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并在申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3、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申购人新增的投资需求，非累计；

4、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主承销商制定的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按照认购申

请表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安排；

5、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

款项足额划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划款账户。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簿记管理人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获配的全部债券，

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簿记管理人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牵簿记管理人由此遭受的损

失；

6、申购人声明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的资格条件，申购人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系在审阅发行人的募集说

明书及其他各项公开披露文件及进行其他尽职调查的基础上独立做出的判断， 并不依赖监管机关做出的批准或任何其他

方的尽职调查结论或意见；

7、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

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2015年10月22日

� � � �附件：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填表说明：（以下内容不需传真至东北证券处，但应被视为本认购申请表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

仔细阅读）

1、参与本次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认购申请表》；

2、本次债券期限3+2年，基础发行规模为1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

3、票面利率应在簿记建档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0.01%；

4、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100万元（含100万元），超过100万元的必须是100万元的

整数倍；

5、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

断填写）：

假设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的簿记建档利率区间为3.50%-3.90%。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

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3.50% 1,000

3.60% 3,000

3.70% 5,000

合计 9,000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3.50%，该认购申请表无有效申购金额；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高于或等于3.50%，但低于3.60%时，新增有效申购金额为1,000万元，有效

申购总额为1,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高于或等于3.60%，但低于3.70%时，新增有效申购金额为3,000万元，有效

申购总额为4,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高于或等于3.70%时，新增有效申购金额为5,000万元，有效申购总额为9,

000万元。

6、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簿记建档，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传真：010-63210784、010-63210816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 明

一、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全部内容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3号———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4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

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公司实际情况编写，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详

细资料。

二、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独立投

资判断并自行承担相关风险。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

其对发行人的经营风险、偿债风险、诉讼风险以及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或收益等作出判断或者保证。任何

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三、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

义务的约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本次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投资者认购或持有本期公司债券视作同意《受托管理协议》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

明书中其他有关发行人、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等主体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

五、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

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特别审慎地

考虑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第二节所述的各项风险因素。

六、主承销商已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主承销商承诺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因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

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公

司债券未能按时兑付本息的，主承销商承诺负责组织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相应还本付息安排。

七、受托管理人承诺严格按照相关监管机构及自律组织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

的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发行人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债券

持有人遭受损失的，或者公司债券出现违约情形或违约风险的，受托管理人承诺及时通过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等方式征集债券持有人的意见，并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发行人、

增信机构、承销机构及其他责任主体进行谈判，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仲裁，参与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等，有效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 受托管理人承诺，在受托管理期间因其拒不履行、迟延履行或者其他

未按照相关规定、约定及受托管理人声明履行职责的行为，给债券持有人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经具有证券业务评级资格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本公司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但由于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较长，在债券的存续期

内，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环境以及公司本身的生产

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按期支付本息，将可

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出具后，大公国际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将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

级报告。如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前次评级报告在结论或重大事项方面出现差异，大公国际将作特别说明，

并分析原因。 当公司发生了影响前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时，大公国际有权决定是否对原有信用级

别进行调整，并出具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

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取得本期债券

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债券持有人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的任何有效决

议的效力优先于包含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主体就该有效决议内容做出的决议和主张。债券持

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制定的《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四、本公司201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88.1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3.74%，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及《关于调整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分类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

后，将申请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可能会出现公司债券交易不活跃甚至无法持续成交的情况，投资者可能会

面临流动性风险，无法及时将本次债券变现。

五、发行人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原棉、棉纱、印染布和毛条作为生产原料，另外棉纺板块、贸易板块部

分产品，以及服装板块部分产品需要进行外销。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人民币与其他可兑换货币汇

率波动幅度加大，汇率政策的改革对发行人汇兑收益的影响加大，将使发行人在外汇结算过程中面临一

定的汇率风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盈利水平。

六、本次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但由于

本期债券具体交易流通的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公司无法保证本次债券能够按

照预期上市交易，也无法保证本次债券能够在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可能会出现公由于债券交易活跃

程度受宏观经济环境和投资者意愿等不同因素影响，无法保证债券持有人随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本次

债券，从而承受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七、发行人2012-2014年末及2015年6月末负债总额分别为735,478.24万元、1,111,178.56万元、1,

549,313.50万元和1,535,343.64万元。 2012-2014年末及2015年6月末，流动负债分别为538,080.93万

元、789,849.34万元、1,019,570.16万元和1,019,709.77万元， 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3.16%、

71.08%、65.81%及66.42%。 2012-2014年及2015年6月末， 发行人的短期借款分别为276,037.53万元、

488,584.13万元、611,011.91万元和651,916.83万元，占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51.30%、61.86%、59.93%

和63.93%。发行人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和短期借款占流动负债的比重都偏高，债务结构不尽合理、流动

负债比例较大。

八、2012年-2014年及2015年1-6月,发行人营业外收入较高，分别为23,717.77万元、31,633.72万

元、36,852.73万元和2,483.60万元。 发行人营业外收入对发行人利润总额的影响较大，但发行人营业外

收入主要由补贴收入和销售各种废料收入、保险公司赔款等构成，不具有可持续性，补贴收入主要来源于

对政府奖励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清洁生产示范项目、节能技改项目、企业自主创新及技术等，变动比较

大。会导致发行人的营业外收入有大幅下滑的可能，从而直接影响发行人的盈利情况，对发行人经营造成

一定的影响。

九、我国纺织企业对外依存度高、对内竞争激烈的现状，在未来较长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变，而人

民币升值、成本上涨等因素依然会对行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成本和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全行业毛利率上升

仍面临较大压力。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公司名称：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亚夫

成立日期： 2001年12月28日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济宁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洸河路72号如意大厦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营业执照： 370800400001688

组织机构代码： 73471287-5

邮政编码： 272000

电话号码： 0537-2931018

传真号码： 0537-2316688

互联网网址： www.chinaruyi.com

电子信箱： sky@chinaruyi.com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纺织服装行业，是国内纺织服装相关领域产业门类最为齐全、技术优势十分突出

的大型综合性跨国纺织企业。 发行人2015年被评为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排名第1位，中国跨国企业

100强第59位，中国制造业500强第142位，行业地位显著、竞争优势明显。

截至2015年6月末，发行人拥有25个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拥有毛纺及棉纺两大产业链，实现了从原料

-纺织-服装的全产业格局，产品涵盖毛精纺、制衣、棉纱、坯布、印染布、牛仔布、家纺等产业，具备年产棉

花种植6.5万吨、棉纱10万吨、印染布1.8亿米、牛仔布0.18亿米、高性能氨纶6,000吨、家纺产品1,000万

件、高档毛精纺西装100万套的产能。

二、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情况

2015年4月20日，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拟发行不超过20

亿元（含20亿元）公司债券。

三、公司债券发行核准情况

2015年9月24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188号”文核准，本公司将在境内发行不超过20亿

元（含20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将分期发行，本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发行条款。

本次债券首期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自核准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核

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四、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一）本期公司债券的名称

本次公司债券的名称为“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1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 本期债券附公司超额配

售选择权。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即在基础发行规模10亿元

的基础上，由主承销商在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上追加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的发行额度。

（四）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

本次公司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100元。

（五）发行价格

本次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六）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5年期， 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以及第3年末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七）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支付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次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2015年10月23日。 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

年支付一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年的10月23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同）。 本期

债券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3年的利息在2018年10月23日一起支付。 本

次公司债券到期日为2020年10月23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

年付息日的前1交易日，到期本金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6个工作日。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本次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本次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

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八）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公开询价或招标结果确

定，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若第3年末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调整后本次债券票面利

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则本次债券存续期期限后2年票面利率扔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本次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九）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若发行人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

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

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第3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次债券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 或放弃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证

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准则完成回收支付工作。

（十一）回售申报

自发行人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 行使回售权

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

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十二）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日

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3个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十三）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记载。 本次债券发行结

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十四）起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5年10月23日。

（十五）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10月2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10月2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顺延至下一个

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十六）到期日

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0年10月2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8

年10月2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到期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十七）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10月23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

年10月2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十八）计息期限

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10月23日至2020年10月22日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10月23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5年10月23

日至2020年10月22日。

（十九）担保方式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二十）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已取得证券业务评级资格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

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二十一）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及专项偿债账户银行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

（二十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次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三）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债券采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式发行，发行对象为合格投资者，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发行方

式与发行对象参见发行公告。

（二十四）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二十五）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计费用（包括承销费用、委托管理费用、律师费、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手续费等）

预计不超过2,200.00万元。

（二十六）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10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优化公司债务结构，10亿元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二十七）拟上市地点

本次债券拟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二十八）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

安排。

（二十九）税务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五、本次发行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宁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邱亚夫

联系人：薛彬彬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洸河路72号如意大厦

电话：0537-2933069

传真：0537-2935395

邮政编码：272000

（二）主承销商及其他承销机构

1、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法定代表人：杨树财

项目主办人：杨东辉、潘林峰、包超

项目组成员：杨东辉、潘林峰、包超、马骥、石睿柯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恒奥中心D座

联系电话：010-63210781

传真：010-63210784

邮政编码：100033

2、副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杜亚卿、瞿珊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5B

电话：010-66299509、010-66299517

传真：010-66299589

3、分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王梦漪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56号方圆大厦23层

联系电话：010-57184608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44

4、分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232号信托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联系人：高为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新华大厦312室

联系电话：010-68086722

传真：010-68588615

邮政编码：100045

（三）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写字楼A座12层

负责人：张利国

联系人：王冠、张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写字楼A座12层

电话：010-66090088

传真：010-66090016

邮政编码：100033

（四）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3777号18栋12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晖

联系人：孔祥勇、张涛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3777号18栋1201室

电话：0537-2397156

传真：0537-2397156

邮政编码：272049

（五）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A-2901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

联系人：赵一统、耿泽洲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A-2901

电话：010-51087768

传真：010-84583355

邮政编码：100000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法定代表人：杨树财

联系人：杨东辉、潘林峰、包超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恒奥中心D座

联系电话：010-63210781

传真：010-63210784

邮政编码：100033

（七）资金监管银行：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

办公地址：济宁市高新区琵琶山北路9-1号

负责人：李传月

联系人：孔萌

联系地址：济宁市高新区琵琶山北路9-1号

电话：0537-2716055

传真：0537-2716085

邮政编码：272000

（八）申请上市的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红元

电话：021-68808888

传真：021-68804868

（九）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楼

负责人：王迪彬

电话：021-38874800

传真：021-58754185

（十）簿记管理人收款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银行账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755914343810600

六、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发行人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的股权等利害关系。

七、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本

期债券的人，下同）被视为做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

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

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第二节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信用评级

（一）评级机构及信用级别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2015年度公司债券主体及债项信用评级报告由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大公国际” ）出具，报告编号为大公报D【2015】247号，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发行

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级。

（二）评级结论

纺织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传统产业， 但2012年以来受外部经济不利冲击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

行业利润水平大幅下降，公司主要生产基地所在地山东省是我国主要的纺织产业聚集地之一。 公司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如意纺”纺织技术，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产品门类齐全；已经形成纺织生产、服装加工

较完整的产业链。公司产权清晰、法人治理制度比较规范，战略规范比较科学，管理制度比较规范，股东伊

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较先进的管理理念对公司管理规范及国际化视野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近年来，公司

资产规模逐年提升，资产结构较稳定，资产负债率整体不高，营业收入逐年提升，但是营业利润逐年下滑，

经营性净现金流对债务的保障逐年提升。 同时，仍需关注纺织行业需求下降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对公

司经营的不利影响。

综合分析，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本次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很小。 预计未来1～2年，公司业

务规模将平稳发展。 因此，大公国际对如意集团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三）公司债主体和债项评级报告摘要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意集团” 或“公司” ）主要从事纺织加工、服装制造等业

务。评级结果反映了公司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产品门类齐全，具有较完整的产业链及服装品牌运营经验

等优势；同时也反映了公司采购成本不稳定，营业外收入对盈利影响不确定，有息债务逐年增长，担保比

率较高等不利因素。 综合分析，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很低。

1、主要优势/机遇：

（1）公司如意纺纺纱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品牌知名度较高；

（2）公司为综合性纺织企业，产品包括棉纱、印染布、家纺、服装等产品，门类比较齐全；

（3）公司产业链较为完整，从纺织加工到服装制造，各业务板块之间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

（4）公司拥有日本众多服装品牌运营经验，有利于培育自产服装品牌；

（5）公司进一步扩大纺织规模，产能将逐步释放。

2、主要风险/挑战：

（1）公司棉花以国外采购为主，价格波动给公司生产运营和成本控制带来一定压力；

（2）公司未来营业外收入不确定，对公司盈利有一定影响；

（3）公司有息债务逐年增长，以短期有息债务为主，有息债务的持续增加增大了公司的债务偿付压

力；

（4）公司担保比率较高，存在一定的或有风险；

（5）公司服装品牌业务处于发展初期，盈利能力偏弱。

（四）跟踪评级安排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 ）将对山东如意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债主体” ）进行持续跟踪评级。 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

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国际将持续关注发债主体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

事项以及发债主体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发债主体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1、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债主体发布年度报告后2个月内出具一次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跟踪评

级分析结束后下1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

2、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

序进行。

大公国际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债主体、 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

露。 如发债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

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发债主体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跟踪评级报告应同时在评级机构和交易所网站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不得晚于在其他交

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二、公司资信情况

（一）发行人主要银行授信情况

截至2015年6月末，公司合并口径在各家商业银行的授信额度【1,677,145.00】万元（包括银行借款

和银行承兑汇票），实际已使用额度为人民币【1,328,386.24】万元，未使用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48,

758.76】万元。

（二）最近三年与客户业务往来违约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业务往来均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未发生过严重违约现象。

（三）最近三年发债、其他融资工具及偿还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有发行过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或其他债务融资工具。

（四）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与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占比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无已发行尚未偿还的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按最高限20亿元成功发行后，

累计债券余额为20亿元，2015年6月30日净资产为90.89亿元，累计债券余额占净资产比为22.00%，不超

过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40%，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五）主要财务指标

表2-2：公司近三年及一期有关财务指标

项目 2015年6月末

2014年末

0.94

2013年末

0.94

2012年末

流动比率 1.33 1.31 1.38 1.76

速动比率 1.01 1.01 1.05 1.35

资产负债率（%） 62.81 63.74 62.30 53.53

利息倍数 1.92 2.52 2.87 3.24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100% 1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100% 100%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71,682.55 111,974.67 54,914.32 30,849.15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利息倍数 =� (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利息费用；

贷款偿还率 =�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利息偿付率 =�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1年12月28日

法定代表人 邱亚夫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济宁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联系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洸河路72号如意大厦

邮政编码 272000

联系人 薛彬彬

电话号码 0537-2933069

传真 0537-2935395

互联网地址 www.chinaruyi.com

电子信箱 sky@chinaruyi.com

组织机构代码 73471287-5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370800400001688

所属行业 纺织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

经营范围

纺织服装制造；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棉花、羊毛及其他纺织原料辅料的收购、加

工及销售（凭《棉花收购资格证书》经营）；企业投资管理（管理有投资关系的企业）；

销售集团公司产品；服装、服饰、家用纺织品的批发、佣金代理、进出口及零售业务（以

上须许可经营的持许可证明经营）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股本变化及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人原名为济宁如意创业有限公司，是由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邱亚夫等

20名自然人共同出资于2001年12月28日在山东省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资本为1,000万

元，2002年通过引进新的投资者增资注册资本增加至5,000万元，并更名为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先后通过股权并购等方式实现了对成立于1972年的国有企业如意毛纺集团的改制。

2004年5月18日，公司投资方变更为深圳市光海有限公司、澳大利亚麦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邱亚

夫等20名自然人，公司类型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2009年11月28日由发行人董事长控制的济宁如意

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深圳市光海服装有限公司将持有的44.64%的股权，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邱亚夫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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